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文件 
机党委【2019】10号 

 

关于机械工程学院基层党支部换届工作的通知      

学院各党支部： 

根据东大委【2119】56 号《关于做好党支部换届工作的通知》文

件精神，自 2019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进行机械工程学院基层党

支部换届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本次换届工作涵盖全院所有在职教工党支部、退休教工党支部、

学生党支部，共计 25 个支部。 

二、成立学院换届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张志胜 

成员：倪中华 陈云飞 孙蓓蓓 王斌 殷国栋 毕可东 陈震 

秘书：汤蓓 

三、 工作安排 

1、 学院党委召开全体基层党支部书记会议，布置换届工作。 

2、 各党支部严格按照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程序（附件 1）开展换

届工作：组织党员学习有关文件；起草党支部委员会工作报告；酝酿提

名支部委员会委员；本届支部委员会向院党委呈报关于召开党员大会的

请示；召开支部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支部委员会；召开新一届支

部委员会，确定委员分工。 



3、新一届支部委员会将选举情况及委员分工情况报请院党委审批

备案；各党支部做好换届的工作交接，形成本次换届工作总结报告，报

学院党委备案；学院党委按学校要求，将有关材料报校党委备案。 

 

机械工程学院党委 

2019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1                  

党支部换届工作程序 

根据《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有关规定，换届工

作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一、筹备阶段 

(一)做好换届前的宣传教育工作 

宣传教育围绕五个方面进行：一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二是支部换

届的指导思想；三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有关

文件；四是干部政策和干部标准；五是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等方面的宣传

教育。 

(二)起草党支部委员会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点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情况，为师生

办好事实事情况，加强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情况等方面，回顾和总结

本届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在广泛听取党内外意见的基础上，总结经验，

找出差距，提出下届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要点和努力方向，对党费收缴

和使用情况加以说明，号召全体党员团结起来，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为完成支部的各项工作而努力。 

二、选举阶段 

（一）酝酿提名支部委员会委员 

本届支部委员会组织全体党员反复酝酿、讨论，集中多数党员的意见

提出下届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委员候选人数应多于应

选人数的 20％以上)，报所在基层党委审查，经批准后提交党员大会进



行选举。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候选人由全体党员充分酝酿

提名，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报所在基层党委

审查同意后，在党员大会上直接选举产生。 

（二）本届党支部委员会向所在基层党委呈报关于召开党员大会的请示 

 请示的主要内容是：召开党员大会的时间、大会的议程，下届党支部

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额、酝酿情况及候选人的预备名单，选举办法等。 

（三）召开支部党员大会 

本届党支部书记一般为会议主持人。主持人在宣布开会前，应清点到

会党员人数，有选举权的到会党员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会

议有效。 

1.致开幕词。 

2.通过会议议程。 

3.支部书记代表上届党支部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4.组织党员对工作报告进行讨论（报告经党员大会通过后报 

所在基层党委）。 

5.选举。 

（1）再次清点人数； 

（2）通过选举办法、宣布候选人名单，介绍候选人情况； 

（3）推选监票、计票、唱票的选举工作人员并经大会通过； 

在监票人的主持下： 

（4）发选票，说明填写选票的注意事项； 

（5）填写选票，进行投票； 



（6）清点回收的选票，宣布选举是否有效； 

（7）计票； 

计票时，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一半，

始得当选。当选人数多于应选名额，以得票多的当选。如果得票

数相同，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同的候选人重新投票。

进行重新投票时，不论被选举人所得赞成票是否超过半数，以得

票多的当选。当选人少于应选名额，可对不足名额另行选举。如

果接近应选名额，也可减少名额不再进行选举。监票人公布候选

人得票数。 

（8）会议主持人宣布新一届党支部委员会组成名单（不设委 

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在党员大会上直接选举产生）。 

（四）召开新一届支委会。召开新当选委员会全体会议，等额选举支部

书记、副书记；根据当选委员工作性质和特点，进行支部委员会的分工。 

三、报批阶段 

支部委员会将选举情况及支部委员分工情况报请所在基层党委备

案，选举产生的支部书记、副书记需所在基层党委审批。 

 

 

 

 

 

 



 

附件 2           

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注意事项 

一、党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人数、分工党支部委员会人数根据党员人

数和工作需要确定，一般由 3 至 5 人组成，一般不超过 7 人，设书记

和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检委员等，必要时可以设 1 名副书记。正式

党员人数超过 7 人的支部，均应设立支部委员会；正式党员人数不足 7 

人的支部，可只设支部书记，必要时增设副书记 1 人。 

二、党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产生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提名，采

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办法。一般程序是：本届委员会提出拟担任下

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名额和条件；组织本支部全体党员酝酿推荐；根

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候选人初步人选；本届委员会议讨论确定候选人

预备名单，报所在基层党委审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并

报所在基层党委批准。不设支部委员会、只设党支部书记（必要时可增

设副书记）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候选人由党支部全体党员酝酿提

名，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确定，报所在基层党委审查同意后，召开全体

党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并报所在基层党委批准。 

三、在下列情况下选举人可以委托他人代写选票在选举过程中，到

会参加选举的党员因不识字或其他特殊情况不能自己填写选票时，可以

委托到会参加选举的其他党员代写选票。被委托人必须按照委托人的意

愿填写选票。因故请假不能参加选举的党员，应视为缺席，不可以委托

他人代为投票。 



四、党支部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时，党员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不计入

应到会人数之内《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进行

选举时，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会议有效。”

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有的党员确实无法到会参加选举。

为了保证选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党员因下列情况不能参加选举的，经

报所在基层党委同意，并经支部党员大会通过，可以不计算在应到会人

数之内。 

1.患有精神病或其它疾病导致不能表达本人意志的； 

2.自费出国半年以上的； 

3.虽未受到留党察看以上党纪处分，但正在服刑的； 

4.年高体弱卧床不起和长期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5.工作调动，外派锻炼，外出学习或工作半年以上，毕业分配等，

按规定应转走正式组织关系而没有转走的； 

6.已经回原籍长期居住的离退休人员中的党员，因特殊情况，没有

转出党员组织关系、确实不能参加选举的。 

凡上述情况之外的党员不能参加党员大会进行选举的，仍应计算在

应到会人数之内。 


